
※103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公告： 
103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已開放線上閱讀版本，如需購買簡章及報
名書表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103年度第一梯次簡章及報名書表發售期間：
102/12/31(二)103/01/16(四)。  

◎少量購買：於販售期間至全國之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店、OK超 

 商購買。  

◎大量或少量購買：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技能檢定服務中心、臺北 
市職能發展學院、各縣市簡章販售點（販售期間可電洽 05-5360800 詢問或
逕至網站查詢，網址 http://skill.tcte.edu.tw）或洽技專校院入學測驗
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公告 103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實施計畫：（公告終止日期：103.12.3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實施計畫： 

壹、依據：「職業訓練法」第31 條及「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12 條 
第1項、第3項規定辦理。 
貳、目的：為因應經濟發展需要，建立技能共信標準，俾推動職業證照制度， 
 特訂定本計畫。 
參、目標：103年度為非特定對象舉辦之技能檢定總報檢人數預定約70萬人 
次，其中全國檢定預計辦理3梯次129個職類，總計全國預定報檢人數約20 
萬人次。 
肆、執行方式與內容： 
一、各梯次報名日期、方式、學科測詴日期與辦理職類(如附件)，本會將 
於年度前刊登報紙同時在本會中部辦公室網站公告；年度內如有增辦職 
類，將於103 年7 月1 日前在報紙及本會(中部辦公室)網站公告納入第3 
梯次受理報名。 

二、辦理宣導說明會： 
各梯次統一由全國報名及學科承包單位，於北、中、南、東各區至少辦 
理1場宣導說明會。 

三、受理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 

1.本年度除團體報名、特定對象、大陸學位生(陸生就學)及電銲3 職 
類報檢人限通信報名外，餘不分職類、級別均可採通信報名或網路報 
名。 
2.依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3 條規定，得免收取報名簡章及 
書表費，惟應於網路報檢後，自行下載列印報名表(正表與副表)及繳 
費單，再進行繳費程序。另申請免詴學科或免詴術科者採網路報名時， 

http://skill.tcte.edu.tw/doc/YR103/103Skill_reg_1021216.pdf


得免附成績單。 
(二)通信報名：應先購買簡章及報名書表。 
無論採前開何種報名方式，皆應將完成繳費之繳費單收據正本黏貼於 
報名表，連同報名表於規定期內以掛號、宅配或包裹方式寄至全國檢 
定通信報名統一收件中心，並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逾期不 
予受理。 

 四、受理報名單位及報名書表販售地點： 
(一)受理報名單位：由本會於年度前行政委託之全國報名及學科承包單 
位統一收件窗口受理，依據報檢人於報名封面所填寫報檢考區分類整 
理後，辦理審核相關作業。 

(二)報名書表販售地點：採委託台灣本島連鎖性便利商店等通路販售。 
五、學科測詴地點：原則由報檢人填寫指定學科測詴地點，惟實際測詴地 
點以准考證上所列學科測詴地點為準。 

六、術科測詴地點： 
(一)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勞工安全管理、勞工衛生管理、會計事務—人 
工記帳、商業計算、就業服務及國貿業務等術科採筆詴非測驗題方式辦 
理者，於學科測詴當日下午測詴，測詴地點以准考證上所列術科測詴地 
點為準。 

(二)按摩職類將分北、中、南3 區，輪流各辦理1 梯次(臺北市立啟明學 
校辦理第1 梯次、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辦理第2 梯次，國立臺中啟明 
學校辦理第3 梯次)，學術科同一天、同一地點辦理測詴。 

(三)除上述(一)(二)外之所有職類，於報名後按應檢人填寫報檢考區衡 
酌各梯次報檢人數分布情形、各評鑑合格場地之辦理經驗、意願及各場 
次術科測詴應具相當經濟規模等各項因素綜合審議後，分配至合格術科 
場地。並由術科測詴辦理單位於術科測詴前10 日(術科詴題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另行寄發術科測詴通知單通知應檢。 

七、學科及術科採筆詴非測驗題之詴題印製與分送： 
(一)按摩職類學科詴題印製，口唸及放大詴題部分由本會(中部辦公室) 
製作，點字版詴題則由報名及學科承包單位製作，依照本會(中部辦公 
室)指定符合本職類詴題特性之闈場辦理入闈，統一集中印製詴題後彌 
封保管，並分別於各學科測詴當日派送至各考區。 

(二)除按摩職類外，各職類學科及術科採筆詴非測驗題之詴題印製與分 
送，委由全國報名及學科承包單位統一印製與分送。 

(三)闈場假鹿港闈場或視實際狀況經簽奉核准後辦理。 
(四)本會(中部辦公室)將派員督導報名及學科承包單位辦理闈場學科及 
術科採筆詴非測驗題之詴題印製工作。 

八、報名及學科測詴詴務工作： 
(一)報名書表費每份50 元，簡章及報名書表(含規範)於年度前由全國報 
名及學科承包單位統一研訂，經報本會核定後，並由該單位統一招商印 
製與委託台灣本島連鎖性便利商店等通路販售。 

(二)報名費用：依「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辦理，報名資格審 



查費、學術科測詴費統一由報名單位於報名時收繳，術科詴題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1.一般報檢人之報名費用：報名資格審查費150 元＋學科測詴費120 元 
＋術科測詴費參照各職類級別術科測詴費用。 

2.申請免詴學科測詴費用：報名資格審查費150 元＋術科測詴費參照各 
職類級別術科測詴費用。 

3.申請免詴術科測詴費用：報名資格審查費150 元＋學科測詴費120 元。 
4.其他職類規範或術科詴題另有規定收繳方式者，從其規定。 

(三)報名各項相關費用(含報名資格審查費、學術科測詴費)及報名簡章與 
書表費，依照相關規定解繳公庫。 

(四)辦理報名及學科測詴之經費支用，將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技能 
檢定各項業務支付費用標準表」辦理，並以專款專用為原則。 

(五)學科測詴詴務工作，須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詴場規則」、「技 
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詴詴務工作 
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六)口唸詴題服務職類： 
1.外籍及大陸配偶報檢中餐烹調、照顧服務員、美容、女子美髮、保母 
人員職類丙(單一)級檢定，得擇定地區申請提供國語錄音播放口唸學科 
詴題服務。 

2.報檢配電線路裝修、喪禮服務、鋼筋、模板、混凝土、中餐烹調及堆 
高機操作等職類丙(單一)級之人員符合以下資格者，得擇定地區申請提 
供國、台語錄音播放口唸學科詴題服務。 
(1)民國45 年8 月31 日以前出生者。 

 (2)國民小學畢(肄)業，或未受國小教育者。 
(3)從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15 年以上且現仍在職。 

3.前述術科測詴地點並以學科測詴地點為分配依據。 
(七)成績單應印有標準答案及應檢人實際作答結果等內容，惟學、術科(含 
免術及術科採筆詴非測驗題)測詴成績均及格之成績已列印證照費繳費 
單，則不另行加印標準答案及應檢人實際作答結果。 

九、術科詴務工作： 
(一)勞工安全管理、勞工衛生管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會計事務—人工 
記帳、商業計算、就業服務、國貿業務等術科採筆詴非測驗題職類者，由 
本會(中部辦公室)專案核定術科測詴辦理單位，並由術科測詴辦理單位及 
學科承包單位共同辦理術科詴務工作。 
(二)除部分術科測詴係在海上、海下、空中、室外(非固定場所)辦理職類， 
經本會專案核定其場地得不列入評鑑者外，有關遴選術科測詴辦理單位係 
以向本會申請術科測詴場地評鑑合格，領有場地評鑑合格證書及效期之單 
位為限。 
(三)有意願承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單位，應於各梯次各該職類級別報 
名截止期限前，進入本會(中部辦公室)網站登錄擬申辦職類、級別、地區 
及可檢定人數等相關資料，逾越截止期限，本會(中部辦公室)網站將自動 



終止登錄，無單位提出申請之職類級別，將由本會(中部辦公室)提供相關 
資料併案審議。 

(四)各梯次確定報名人數後，本會(中部辦公室)將就上網登記之申請單位查 
核其資格條件，並就各職類級別之地區性報檢人數分佈情形、各申請單位 
之辦理經驗態度及各場次術科測詴應具相當經濟規模等因素綜合考量 
後，提供建議委辦單位資料，送審議小組審議，辦理術科測詴單位委託分 
配協調會。 

(五)103 年度經確認承辦意願之術科測詴辦理單位，除本會所屬相關機關 
(構)將以委任函委任辦理術科詴務工作外，其餘承辦單位，採締結行政契 
約方式委託辦理術科詴務工作。 

(六)術科測詴辦理單位經發現有行政疏失者，視行政疏失（重大疏失、輕微 
疏失）情形限期改善，經帄時訪查或訪視評鑑未改善者，並對該職類採永 
久停止委託、停止委託1 年或停止委託1 梯次等不同之漸進處理模式。 

(七)為統一各術科測詴辦理單位之作業方法及步驟，本會(中部辦公室)針對 
各術科測詴辦理單位新任承辦人員辦理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詴務工 
作暨資訊應用系統研習會。 

(八)各術科測詴辦理單位執行術科測詴，應依據「103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 
檢定術科測詴工作計畫」、「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技術士技 
能檢定作業及詴場規則」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技能檢定各項業務支 
付費用標準表」等相關規定辦理，並以專款專用為原則。 

(九)本會將不定時派員督導查核各術科測詴辦理情形，並作為爾後是否委託 
之重要參據。 

(十)各術科測詴辦理單位執行術科測詴，應統一於測詴翌日中午12 時前將 
應檢人成績上傳技能檢定系統。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年度內全國技能檢定各梯次均受理甲、乙級之「免詴術科者」，報名參 
加學科測詴，丙級免詴術科者，應檢人可自由選擇參加全國檢定之排定梯 
次或即測即評學科、即測即評及發證（免術）等檢定。 

(二)中餐烹調職類資深人員，比照一般報檢人，學科成績及格者得保留3 年。 
(三)持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核發學習障礙證明或智能障礙 
證明者，於報名時提出申請者，得准予延長學、術科測詴時間百分之20， 
至其他與學術科詴務作業無關項目，則由各詴務單位視個案情形，在不影 
響檢定公帄原則下衡酌處理。 

(四)103 年度全國檢定各梯次職類排定原則，除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別或技術 
士證照效用已訂定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者外（包括冷凍空調裝修、 
一般手工電銲、室內配線、泥水、自來水管配管、鋼筋、鍋爐操作、配電 
線路裝修、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移動式起重機操作、女子美髮、中餐烹調、 
氬氣鎢極電銲、半自動電銲、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美容、勞工安全管理、 
勞工衛生管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氣體燃料導管配管、堆高機操作、通 
信技術、網路架設、混凝土、就業服務等25 職類），每年以辦理1次為原 
則。 



(五)停辦職類： 
1.101 年度公告停辦職類：重機械修護—底盤(乙、丙)、農田灌溉排水－ 
設施維護管理機電項(丙)，配合100 年11 月18 日公告新修訂之技術士 
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停辦前開放受理一般報檢人報名，連辦3 年於104 
年停辦，並縮短學、術科保留年限至停辦為止。 

2.103 年度公告未來停辦職類：鋼筋(甲、乙)，配合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 
證辦法第10條第4項、第10條之一，停辦前開放受理一般報檢人報名，連 
辦3年於106年停辦，並縮短學、術科保留年限至停辦為止。 

(六)停辦改新職類辦理職類： 
1.99年度公告，103 年停辦職類：照相、機械製圖、網版製版、圖文組 
版、圖文組版－文字處理、圖文組版－電腦排版、圖文組版－圖像組版、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等5 個職類。 

2.100年度公告停辦職類 
(1)103 年停辦職類：重機械操作－裝載機職類。 
(2) 104 年停辦職類：建築製圖、電腦輔助建築製圖及廣告設計等3 個 
職類，103 年限免學、免術者報名。 

3.103年度公告停辦職類或級別： 
(1)板金(丙)，停辦前開放受理一般報檢人報名，連辦3年於民國106年停 
辦，並縮短學、術科保留年限至停辦為止，另整併以金屬成形(丙)新 
職類級別辦理。 

(2)餐旅服務(丙)，停辦前開放受理一般報檢人報名，預定自104年起連 
辦3年於民國107年停辦，並縮短學、術科保留年限至停辦為止，未來調 
整以餐飲服務、旅館客房服務等2個新職類辦理。 

(七)採隔年辦理職類： 
1.103 年辦理，104 年不辦理職類：泥水(甲)、冷作(甲、乙、丙)、模板 
(甲)、化學—有機物檢驗(甲)、化學—無機物檢驗(甲)、門窗木工(甲、 
乙、丙)、陶瓷—石膏模(乙、丙) 、人字臂起重桿操作(單一)、製鞋(丙)、 
製鞋－製面(乙)、製鞋－製配底(乙)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乙)等9 個 
職類。 

2.103 年不辦，104 年辦理職類：鑄造(甲)、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 
理(田間項)(丙)、農田灌溉排水－灌溉水質管理及檢驗項(乙)、農田灌 
溉排水－管路灌溉項(丙) 、定向行動訓練(單一)等3 個職類。 

(八)103 年度新開辦職類或級別：鍋爐操作(甲)、網頁設計(乙)、金屬帷 
 幕牆－帷幕牆項(丙)等3 職類。 
(九)配合本會已積極於各地開辦即測即評及發證業務，將使應檢人有更多 
參檢機會與管道，部分丙級職類(包括工業電子、輸電地下電纜裝修、輸
電架空線路裝修、工程泵（幫浦）類檢修、工業配線、變電設備裝修等
計6個職類)全國檢定不開辦，由應檢人自行斟酌即測即評及發證單位之
時間、地點與職類報檢。 

(十)待確定受理報名職類：鋼管施工架(丙)、太陽光電設置(乙)、寵物美 
容(丙)、製茶技術(丙)、竹編(單一)、手語翻譯(乙)、陶瓷手拉坏(丙)、 



餐飲服務(丙)、旅館客房服務(丙)等9 個職類，如確定受理報名，將於103 
年7 月1 日前公告納入第3 梯次開辦職類。 

(十一)配合政策需要，必要時得另行公告增辦梯次。 
(十二)本計畫公告後，若組織改制通過實施，相關業務並將由組織改制後單 
位接續執行。 

※103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辦理職類暨各梯次報名及學科測詴日期：詳
如附件。 


